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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建立水資源調度機制；另為更有效利用水資源，未來農業部亦會採取更積極之農業節約用

水措施，將農業水源作最有效之運用。 

（三十一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現行肥料價差補貼政策修正以對地補

貼方式，讓價格回歸市場機制，以符公平交易原則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2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3-583） 

黃委員就現行肥料價差補貼政策修正以對地補貼方式，讓價格回歸市場機制，以符公平交易

原則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國內肥料生產所需原料均依賴進口，其成本受國際原物料行情影響極大；為確保國內肥料穩定

供應，政府於 97 年 5 月 30 日起實施「肥料價格調整及穩定肥料供需方案」，肥料出廠價隨

國際原物料行情，每月按審議計價機制浮動調整，另為避免價格漲幅過大衝擊農民農業生產

成本負擔，由政府補貼吸收大部分漲幅作為緩衝機制，和緩調整農民購肥價格；該方案實施

，已有效穩定國內肥料價格。 

二、本會已研議應用 IC 卡管理，針對實際從事耕作之農民，予以補貼，按農民實際耕種面積、作

物種類，規範補貼上限，將肥料補貼結合合理化施肥，導引農民正確使用肥料，並排除非農

民之購肥補貼；另政府補貼款將研發透過 IC 卡之購肥紀錄，有效掌握補助肥料流向，及補助

款直接匯入農民帳戶，讓農民感受政府補貼美意。 

（三十二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法務部調查局羅姓調查員虐貓，要求

該局嚴肅對待，並迅速做出應有處置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2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3-582） 

有關法務部調查局羅姓調查員虐貓，要求該局嚴肅對待，並迅速做出應有處置案所提質詢，

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愛護動物係普世價值，任何凌虐動物行為，均屬不當。法務部調查局（以下稱調查局）調查官

羅永舜不當對待流浪貓行為，經民眾舉發後，羅員深表悔意，並為自己的錯誤行為，公開向

社會大眾道歉。羅員個人涉嫌違反動物保護法部分，業由警方於本（101）年 9 月 18 日函送

士林地檢署偵辦，將秉持尊重司法原則，坦然面對法律責任。 

二、調查局處理情形 

(一)調查局督察處於案發後，立即召回休假中之羅永舜，並調查了解事件始末，羅員坦承虐

貓但否認殺貓。羅員雖事後深表懊悔，並已捐款予「台灣動物共合國關懷協會」及「台

灣動物協會」各新臺幣 3,000 元整。惟其不當行為，調查局不予認同，已先將其調職處分


